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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动理由的服务性权威

李　腾∗

ServiceAuthorityasReasonforAction
LiTeng

内容摘要:当今颇具影响力的约瑟夫􀅰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自提出以来便

争议不断,但在这些讨论中,关于通常证成命题在理解上可能存在歧义这一问

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尝试厘清该命题在理解上的歧义.为此,本文

将对该命题提出事后证成及事前证成两种解读,并分别讨论两种解读如何影响

我们对服务性权威观的整体理解.在作出澄清之后,本文尝试论证拉兹的服务

性权威观可能并未有效回应罗伯特􀅰沃尔夫所提出的关于权威与自主之间存

在不可调和矛盾的主张.要有效回应沃尔夫的主张,服务性权威的证成必须原

则上能为行动者所认知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在厘清通常证成命题后,本

文认为这种对认知的要求在操作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一结论可能会使我们对

服务性权威的解读退回到一种解释性而非实践性的理解.通过在更具体的层

面解读通常证成命题的适用,以检视权威性服务观是否真的能如拉兹所设想般

解决沃尔夫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当遇到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时可以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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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选取什么替代进路,替代进路又面临什么潜在后果———本文的尝试更着重于

引发读者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而非在于证明权威性服务观的对错.
关键词:服务性权威观 通常证成命题 权威证成 行动理由

一、学说背景及问题提出

(一)权威与自主的矛盾

罗伯特􀅰沃尔夫(RobertWolff)在其１９７０年首次出版、颇具影响力的小

册子«为无政府主义申辩»〔１〕(InDefenseofAnarchism)中宣称,在实践理性

(practicalreasoning)层面,权威(authority)与自主(autonomy)存在不可调和

的矛盾.〔２〕人类的行为,无论理性与否,都与理由密不可分.构成人类行为的

理由,称为行动理由(reasonforaction).一方面,作为一名康德主义者,沃尔

夫认为自主的核心是自由(freedom)及责任(responsibility)的统一〔３〕:一个自

主的人(autonomousperson)具备理性思辨能力,并视运用该能力规范自身行

为———遵循正确的行动理由/做正确之事———为己任;自主要求一个人独立地

判断什么是正确之事并以此为基础行动,但其并不意味着永远做正确之事(因
存在误判的可能).另一方面,根据通说的理解,具备权威者拥有为从属权威者

作决定的权利,即权威者通过其权威性指令(authoritativedirective)在从属权

威者的诸行动理由(reasonforaction)中产生一种内容独立理由(contentＧ
independentreason),并以此要求从属权威者遵从该权威性指令.〔４〕 换言之,
权威关系的核心在于从属权威者因应权威者的要求而做某事,而不仅仅是(出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恰好做了符合权威者要求的某事.这意味着———正如沃

尔夫所指出的———如果某人之所以选择做某事是出于其对某事本身价值的判

断,而不仅仅是因为权威性指令的要求,那么我们不能说该人乃出于遵从权威

而做该事.〔５〕例如,大部分人出于其朴素的道德观都同意偷窃是错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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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沃尔夫:«为无政府主义申辩»,毛兴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本文引

用的 内 容 及 页 码,均 指 原 版 著 作 的 内 容 及 页 码.原 版 见 RobertP．Wolff,InDefenseof
Anarch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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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p􀆰１３Ｇ１４．
例如 H．L．A．Hart,“CommandsandAuthoritativeLegalReasons”,inJoseph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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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拒绝偷窃,根据上述理解,我们不能说这些人不偷窃是因为遵从了某些禁止

偷窃的权威性指令(在这里可能是刑法的相关条文).与此相反,某人可以全然

因应权威者的要求而行事,即其完全从属于权威性指令而不依照自己的独立判

断行事.但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认为该人已抛弃(forfeit)其自主的责任.〔６〕

简言之,权威与自主的矛盾可以表述为,自主要求一个人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但
权威意味着一个人接受他人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一个自主的人必然不从属于权

威,一个从属权威者必然不自主.
这种对权威和自主的理解,在某些人看来会使从属权威者处于一种理性悖

论(rationalityparadox)的困境中.〔７〕假使某权威性指令要求某从属权威者X
做某事P,又假使P本身是X(综合考量其所处情境的行动理由可得)所应做

的,那么该权威性指令对X而言似乎是多余的,因X原则上可通过自己对行动

理由的考量(deliberation)得出其应该做P的结论;而假使P本身是X依据其

所处情境的行动理由综合考量所不应当做的,那么X遵循该权威性指令去做

其不应该做的事情则有违实践理性.〔８〕

为了避免置身于这种理性悖论,对一个人而言最好的策略似乎是对任何权

威性指令的要求保持一种审慎警惕的态度:我们应时刻思考权威性指令的内容

背后的正当性,不应仅仅因应权威者的要求而行动.换言之,对理性悖论的思

考要求我们在权威与自主之间优先选择满足自主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

当权威性指令要求我们做那些经过我们的独立判断后认为不应当做的事时,我
们都要违抗那些指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例如害怕被

惩罚、自利、避免与他人不一致等)而在行动时选择不违背权威者的要求———但

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盲从权威至少可以让行动者知道,当权威性指令的正当

性确实可商榷时,他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而遵从指令,而非因为指令的要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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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名出自ScottShapiro,“Authority”,inJulesColemanetal．(ed．),TheOxford

HandbookofJurisprudenceandPhilosophyofLaw,supranote〔４〕,pp􀆰３９１Ｇ３９３．值得注意的

是,Shapiro认为沃尔夫提出的关于自主与权威的矛盾与“理性悖论”并不完全等同,他认为自主与

权威的矛盾主要针对权威性指令的内容独立特征,而理性悖论主要针对行动者依照未被取代的理

由(undefeatedreason)行事.拉兹本人似乎是从消除理性悖论的角度论证遵从权威的合理性的,
但他并未用理性悖论的字眼,而是称其为paradoxesofauthority,SeeJosephRaz,“Lagitimate
Authority”,inTheAuthorityofLaw:EssaysonLawandMoralit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pp􀆰３Ｇ５．所以本文按照拉兹的理解,特别从理性悖论的角度解读沃尔夫的自主与权威的矛盾.

须澄清的是,在本文中,理性的(rational)和合理的(reasonable)两词将会作为同义词使

用.但在一般道德哲学讨论中,构成理性的条件和构成合理的条件不尽相同.理性更多指向所谓
“目的—手段”理性,而在语境中的目的通常被理解为促进个人利益的自利目的;合理则指向某种

将他人的目的同时给予一定考虑的道德要求,这意味着有时候理性的行为与合理的行为可能会相

冲突.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合乎实践理性的要求的主要是指合理的行为,而不是单纯自利的行为.
有关讨论SeeJohnRawls,PoliticalLiberal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pp􀆰４８Ｇ５４．



当.自主优先至少可以让我们在面临两个或多个冲突的行动理由(例如,究竟

是为了某些自身利益的价值而不违背权威者还是遵循正确的行动理由而违背

权威要求?)时清楚地意识到选择的代价所在.这种考量本身对人类作为一种

有思辨能力的存在而言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在此不赘述.
念及上述种种,为权威的正当性辩护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无论权威证

成(justified)与否,不容置疑的是权威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作

为一种描述性的事实,人们确实承认某些人或某些机构具有权威并会因应这些

人或机构的要求而行动,学说上称此为事实权威(defactoauthority).〔９〕 正

因为权威的普遍事实存在,我们更必须找到正当权威(dejureauthority)的证

成条件,否则人们对权威的遵从仅能被视为是一种未经反思和规范的盲目行

为,我们也无法提出专门针对那些掌控权威者的规范性主张以约束他们对权威

的行使.但倘若我们确实无法证成权威,那么从前述的理性悖论可引申,人们

应该改变他们过去从属于权威的行为并选择时刻以自主优先,批判性地审视每

一个来自权威者的指令.
(二)消解矛盾的策略

约瑟夫􀅰拉兹提供了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一套权威证成方案.他称之为服

务性权威观(serviceconceptionofauthority)的理论由三个命题构成:通常证

成命题(normaljustificationthesis)、依赖命题(dependencethesis)、优先性命

题(preＧemptionthesis)〔１０〕,其中以通常证成命题为权威得以在实践理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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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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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兹认为符合以下两条件之一即表明存在事实权威:其一是权威者声称其指令构成正

当权威,其二是行动者视某权威指令为正当权威指令(从而因应指令行事).在此意义上,拉兹认

为所有事实权威都预设(presuppose)了正当权威的概念.SeeJosephRaz,“Authority,Law,and
Morality”,inEthicsinthePublicDomain:EssaysintheMoralityofLawand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p􀆰２１５;Raz,“LagitimateAuthority”,supranote〔７〕,p􀆰９．但本文认为,
权威作为一种涉及行动者的事实现象,不能仅仅由权威者的单方面声称构成,必须事实上存在行

动者以某种特殊的态度看待权威者的指令时,我们才能够判断是否存在权威关系这一现象.因

此,本文认为拉兹提出的两个表明存在事实权威的条件,只有第二个能作为我们的判断基础,即只

有行动者确实(尽管可能错误地)视权威性指令为正当权威指令时,我们才认为存在事实权威.
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p􀆰３８Ｇ６９;Raz,“Authority,Law,

andMorality”,supranote〔９〕,p􀆰２１４．值得注意的是,在拉兹最近期的对其服务性权威观的重述

中,他似乎对依赖命题提出修改,或者说他摒弃前者而加入了一个新的、称之为“独立性条件”
(independentcondition)的命题.该命题指出正当权威的边界,或者说适用通常证成命题的事务,
应该是那些行动者本来就应该遵从正确理由行动的事务,而不是那些让行动者行使自主选择权比

遵从正确理由行动更为重要的事务.SeeJosephRaz,“TheProblemofAuthority:Revisitingthe
ServiceConception”,inBetweenAuthorityandInterpretation:OntheTheoryof Law and
PracticalReason,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１３６Ｇ１３７．拉兹并未清楚地说明新加的这一

命题是针对什么批评的回应,但本文认为该独立性条件很可能是拉兹特别就“沃尔夫的自主与权

威的矛盾与理性悖论并非等同”(见前注〔７〕)这一理解的回应.但这一回应与以理性悖论解读权

威与自主的矛盾并不相关,因此本文讨论时仍旧采取对服务性权威观主流的理解,即以消除理性

悖论为主.



证成的核心.在下一节展开叙述三个命题的意涵之前,有必要先简介拉兹有关

规范性效力(normativepower)的论述,因其对理解拉兹如何化解前述的理性

悖论至关重要.〔１１〕拉兹认为,拥有权威在概念上意味着权威者发出的指令拥

有某种规范性效力,所谓遵从权威会导致理性悖论的主张误解了权威性指令的

规范性效力如何作用于行动者的行动考量.他指出,只有当我们把通过权威性

指令所产生的理由视作与行动者所处情境的诸行动理由并列时,理性悖论的困

境才会发生;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下,如果行动者在充分衡量其诸行动理由后

得出应该做某事P的结论而权威性指令要求做􀱑P或P,则由于指令的要求与

其他行动理由的要求要么冲突、要么一致,遵从权威对行动者而言要么违背理

性、要么多余.
为纠正这种误解,拉兹引入一阶理由(firstorderreason)和二阶理由

(secondaryorderreason)的概念区分:一阶理由是那些指向具体行动的理由,
二阶理由则是作用于一阶理由的理由.例如,口渴是驱使我们去喝水的一阶理

由,在地铁车厢里的某人自觉介乎于口渴与不口渴之间,正考虑是否喝水,但车

厢内有不可饮食的规定,该规定本身除了构成一个指向“不应喝水”的一阶理由

外,同时作为一个二阶理由排除了“口渴喝水”这个一阶理由在该人行动考量中

的意义.简言之,无论他口渴与否,该理由都因车厢的规定而不再相关.
拉兹认为权威性指令提供的正是上述这种结合了一阶和二阶理由的理由,

而在实践理性层面研究权威的一个重要任务,正在于清楚阐释权威性指令作为

二阶理由的排除性角色.须留意的是,拉兹指出权威性指令可排除部分而非全

部的一阶理由,这意味着,对那些未被排除的一阶理由而言,(作为一阶理由的)
权威性指令将被视作与它们并列.〔１２〕 因此,权威性指令依然有可能在特定情

况下被与其冲突、未被排除又权重更高的一阶理由所取代.换言之,权威性指

令并不构成绝对(absolute)的行动理由〔１３〕;遵从权威并不表示在任何情况下行

动者都不能违背权威性指令.再回到前述例子,假设某权威性指令要求P,而
某人身处情境的部分行动理由Re亦指向P,那么当Re恰好是被该指令所排除

的一阶理由时,对该人有行动考量意义的便只剩下该指令,因此该指令的存在

不会是多余的.同理,当Re指向􀱑P时,由于其已被排除,该人遵从指令要求P
则不能被视作违反理性的要求.只有当该人在权衡未被排除的行动理由和该

指令后得出应该􀱑P的结论(并假设该结论客观为真)时,该人仍然选择因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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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拉兹关于规范的一般论述,SeeJosephRaz,PracticalReasonand Norms,Oxfo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pp􀆰４９Ｇ８４;就其化解理性悖论的论述,SeeRaz,“LegitimateAuthority”,
supranote〔７〕,pp􀆰１６Ｇ２７．

Raz,“TheProblemofAuthority:RevisitingtheServiceConception”,supranote〔１０〕,
pp􀆰１４５Ｇ１４６;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p􀆰４６Ｇ４７．

Raz,“LegitmateAuthority”,supranote〔７〕,pp􀆰２２Ｇ２３．



令的要求P才会等同于违反理性.但正如前述,从属权威并不意味着视权威

性指令为必须遵循的绝对理由.由此可见,遵从权威似乎理论上并不会导致理

性悖论.
拉兹对二阶理由的剖析似乎确实开凿出一条从实践理性层面理解遵从权

威的合理性的路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威性指令可以被视作二阶

理由? 为何在权威性指令存在的前提下,某些一阶理由———例如 上 述 的

Re———会失去其在行动考量中的意义? 换言之,为何以下选择对行动者而言

是合理的:在权威性指令已就某问题作出规定的前提下,我的行动将不以我对

与该问题相关的一阶理由的判断为基础? 前述的“合理”指的是合乎实践理性,
而不是简单地指“自利”或“审慎”(prudence)等对行动者而言属宽泛意义上的

“好处”(benefit)的理解.〔１４〕

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将带领我们进入权威证成的话题.本文将重点讨论

拉兹证成权威的方案,特别是处于其核心的通常证成命题.目前学界对服务性

权威观的批评大致可分为围绕概念问题的批判与围绕规范性问题的批判.概

念批判主要针对以拉兹的规范性效力论述为基础的优先性命题:部分批评者指

出拉兹对二阶理由的概念化不足取,认为就权威性指令作用于行动考量的方式

而言存在多种可能,指令既可能使得原来的某些一阶理由更可信〔１５〕,也可能是

改变了某些一阶理由的权重〔１６〕;我们不一定要通过排除性的二阶理由这种概

念才能避免视权威性指令为绝对行动理由.也有批评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不单难以区分某些一阶理由究竟是被二阶理由排除了抑或仅仅是被权重更

高的一阶理由盖过,更指出视权威性指令为二阶排除性理由这一主张本身即不

可取.〔１７〕斯蒂文􀅰达沃尔(StephenDarwall)则就服务性权威观提供了目前而

言似乎最有力的规范性批评,指出在行动者并不与权威者存在责任关系的前提

下,拉兹所主张的条件并不足以得出合法的权威性指令能给予行动者充分的遵

循理由的结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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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当然,合乎实践理性也包括合乎道德规范,但就本文讨论而言,我们不需要对实践理性

中的规范种类进行区分.例如,当我们说行动者的行动合乎实践理性的要求,该要求既可能是依

据道德理由作出的,也可以是以非道德性的规范理由为基础的.
HeidiHurd,“ChallengingAuthority”,YaleLaw Journal,vol．１００,no．６,１９９１,

p􀆰１６１１．
StephenPerry,“SecondOrderReason,UncertaintyandLegalTheory”,Southern

CaliforniaLawReview,vol．６２,issues３&４,１９８９,p􀆰９１３．
LewisKornhauser,“DoingwithouttheConceptofLaw”,NewYorkUniversityPublic

LawandLegalTheory WorkingPapers,paper５２７,２０１５;MichaelMoore,“Authority,Law,
andRazianReasons”,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６２,issues３&４,１９８９,p􀆰８２７．

StephenDarwall,“AuthorityandReasons:ExclusionaryandSecondＧPersonal”,Ethics,
vol．１２０,no．２,２０１０,p􀆰２５７;“Authority,Accountability,andPreemption”,Jurisprudence,vol．
２,no．１,２０１１,p􀆰１０３．



可见,无论是对服务性权威观的概念还是规范性批评,通常证成命题的意

涵似乎都不是讨论的焦点,这似乎反映了学界普遍认为对该命题的解读不存在

争议.下文将指出,实质上通常证成命题是一个有歧义的命题,这直接影响拉

兹证成方案的融贯性.从致力于撇清关乎通常证成命题的歧义而言,本文属于

围绕服务性权威观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尽管概念问题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本

文对通常证成命题的厘清尝试却最终指向拉兹就消除理性悖论所作出的概念

贡献.在下一节中我将对服务性权威观展开介绍,并就如何看待拉兹的证成方

案提供两种可能视角———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我将论证参与者视角下

的理解可能更接近拉兹原意,该视角要求从属权威者对证成的认知应构成权威

证成条件的一部分.第三节是在参与者视角下讨论通常证成命题中存在歧义

的部分.我提出两种对该命题的解读———事前证成及事后证成———并分别分

析两种解读在实践操作中可能面对的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将如何影响优先性命

题的可操作性.在第四节的余论中,我指出无论采取哪种解读,服务性权威观

的实践可行性都可能因行动者需要克服大量的认知障碍而被削弱.这样的结

果可能会迫使我们在理解服务性权威观时回到观察者的视角,但在这种视角下

优先性命题在消除理性悖论方面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

二、服务性权威观

(一)中心命题

一言以蔽之,服务性权威观的证成要点在于揭示权威在实践理性层面的工

具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这种证成方式亦有时被称为工具性证成

(instrumentaljustification).在宽泛的“好处”层面,权威的工具价值显而易

见.正如拉兹和其他学者所经常提及的,权威存在的一大好处是节省人们行动

所需的审议时间及协调人们的行动,让一个群体能及时对变更的形势作出回

应,这一点在群体内部个体的行动考量能力参差不齐时尤为重要.〔１９〕此外,在
信息爆炸的时代,造成人们行动障碍的常常并非是信息稀缺而是信息的不对称

分布,因此即使个体具备审议事项的相关专业技能,把各方信息汇总到一个专

门为决策而设立的单位并由后者权威地作出决定,能有效减少信息传递和协调

的成本.〔２０〕再者,普遍存在的个体惰性和意志软弱也常常需要外力的鞭策予

以克服,权威在这一点上经常比单纯的强制更有用处.在这些例子中,权威并

不具备自证合理性的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其证成必首先依赖于证成行动

者希冀利用权威所达致的目标.若行动者的目标本身并不正当,那么权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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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７５．SeealsoJohnFinnis,Natural
LawandNaturalRights,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２３１．

SeeKennethArrow,TheLimitsofOrganization,W．W．Norton&Company,１９７４．



作为一种手段亦不能被正当化.
拉兹主张,可证成的权威所服务于行动者的,是改善后者对行动理由的遵

循,这是权威在实践理性层面的工具价值.该证成方案的简洁和洞见在于直接

把证成与实践理性的要求衔接,从而避免了仅在宽泛的“好处”层面讨论证成所

带来的局限.因一种能带来“好处”或“便利”的事实状态并不意味着该状态得

以证成,我们还须进一步讨论什么样的“好处”或“便利”能够因其符合实践理性

的要求而构成具有规范性效力的行动理由.由此可见,拉兹就“权威服务于行

动者为何”的主张使他避免了不必要的中间讨论,直达权威证成问题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拉兹提出证成的(或曰正当的)权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权威性指令的要求必须以权衡原本适用于行动者的诸行动理由为基

础,此所谓依赖命题(下文简称DT);及
第二,当行动者通过遵从权威性指令,而非通过自身对诸行动理由的考量

来行动时,他所做的事更有可能符合正确权衡诸行动理由后的要求,此所谓通

常证成命题(下文简称NJT);及
第三,证成的(或曰合法的、正当的)权威性指令将取代原本适用于行动者

的诸行动理由,独立地构成行动者的行动理由,此所谓优先性命题(下文简称

PT).〔２１〕

三命题在拉兹的证成方案中各自有其扮演的角色和要解决的问题,紧密相

连,缺一不可.严格而言,只有NJT及DT才是权威证成的条件,PT仅是其证

成的结果.换言之,只有满足NJT及DT的权威性指令才(应)在行动者的行

动考量中取代原先适用于行动者的理由.一方面,从DT可见,证成的权威性

指令已经反映了(权威者)对诸行动理由权衡的结果.因此,若行动者在行动考

量时仅仅视该指令为与已被反映的行动理由并列的一阶理由,则其相当于分配

给了那些已被反映的行动理由重复的权重,这种重复考虑有违“权衡时应给予

每一个理由其应得的权重”的理性思考法则.〔２２〕 由此可见,DT与PT共同解

答了为何证成的权威性指令可构成二阶理由的问题,以及哪些一阶理由将会被

(作为二阶理由的)权威性指令排除,从而失去其在行动者考量中的意义.
另一方面,NJT则与DT一同解释了为何遵从权威对行动者来说是合理

的,因为行动者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即因应权威的要求行事,更容易地或更可

能做到他本应做的事.须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如果一个行动者的权衡能力

越差,其越难把握何为正确权衡行动理由所指向的合理之事,其越有理由认为

遵从权威能够改善他的理由遵循,NJT的要求就满足了,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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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p􀆰３８Ｇ６９;Raz,“Authority,Law,
andMorality”,supranote〔９〕,p􀆰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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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仅仅通过一个消极条件(行动者相对较差的权衡能力)来证成权威,而这显然

是荒谬的.证成本身必须符合某些积极条件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能把 NJT仅

解读成一个权威相对于行动者的权衡能力优势的命题,而要注意到NJT暗含

了一个门槛性质的命题:权威须确实能正确权衡理由(至于如何理解这个门槛

命题,第三节将展开叙述).
(二)证成的两个视角

当我们说“遵从权威对行动者而言是合理的”时,这一陈述至少包含两种可

能的视角.第一种是观察者的视角:只要观察者能通过对观察对象的客观评价

得出权威者满足NJT和DT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本段开头的陈述为真.
这种视角下的证成是解释性(explanatory)的,解释了遵从权威为什么在客观上

符合了实践理性的要求.所谓客观上证成,是指从属权威者主观上对证成的认

知对权威证成与否并无影响;证成权威所需的条件并不包括行动者认知这一

项.换言之,行动者可以出于任何动因遵从权威而不影响旁观者对该状态的客

观评价.〔２３〕例如,某人可能因(错误地)认为遵从权威符合某种神谕而选择遵

从,但因为该权威确实满足NJT和DT的描述,所以该权威在客观评价上是正

当的,该人遵从权威的行为在客观评价上恰好符合了实践理性的要求.
与第三人称、处于行动外部的观察者视角形成对比的,是一种第一人称、从

行动内部看待权威的参与者视角.在这种视角下,“遵从权威对行动者而言是

合理的”这一陈述的真值,除取决于NJT和DT在客观评价上的满足外,还取

决于这两个条件是否为行动者所知悉.之所以称这种视角下的证成具有实践

性意义(practicalsignificance),是因为只有当行动者能从主观认知上确认权威

确实为正当时,权威者所发出的权威性指令对行动者而言才构成合乎实践理性

要求的行动理由,才能驱动行动者去遵从这些指令.当然,若某权威虽然未被

客观证成,但其正当性被某些行动者(错误地)信纳,此无法构成参与者视角下

的证成.拉兹明确表示 NJT 和 DT 乃构成正当权威的道德条 件(moral
criterion)〔２４〕,这意味着他的证成方案必须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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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例如,拉兹在向读者解释如何理解“法律规范必然宣示正当权威”这一命题时说道:“法
律主张的是法律规则的存在是合规行为的一个原因.这一主张不应与以下错误的主张混淆:法律

要求合规行为的动机来自对法律约束力或有效性的承认.”SeeJosephRaz,“TheClaimsofLaw”,
inTheAuthorityofLaw:EssaysonLawandMoralit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３０．在

这里,拉兹似乎表示,一个行动者仅仅需要视权威性指令(例如法律)的存在作为行动理由便足以

让我们认为该行动者从属于权威,他不需要以权威性指令的(主观)证成作为其行动理由———这里

反映的似乎是一种解释性的证成视角,即权威证成与行动者认知无关.
Raz,“Authority,Law,andMorality”,supranote〔９〕,p􀆰２１８．
描述性的证成是指,只要权威在行动者的主观认识上得到证成,权威即可被视为证成,

而不论权威是否真的在客观上被证成.描述性意义上的证成可能基于行动者错误的判断或信念,
这与前述的事实权威和正当权威的概念区分类似.



究竟在解读服务性权威观时应采纳何种视角,拉兹似乎并未特别作出澄

清.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他采纳的是参与者视角.首先,拉兹认为任何事实上

遵从权威的行为都意味着从属权威者逻辑上预设了(presuppose)正当权威的

概念,因为只有行动者承认指令的正当性他们才会视这些指令具有规范性效

力.说行动者预设了正当权威这一概念不等同于说他们知道甚至能阐明正当

权威的证成条件,而阐明什么是正当权威及其条件正是哲学研究的任务,但这

项工作必须把行动者的认知条件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纳入考量.这是研究

方法上要求我们采纳参与者视角.
其次,如果拉兹要坚持PT,他的证成视角似乎必然是实践性的参与者视

角.PT并非只是在描述权威性指令作为行动理由和一般的行动理由有什么

不同,而是对行动者就如何把权威性指令纳入行动考量作出指引.作为 NJT
和DT的证成结果,PT一旦成立则意味着,即使一个行动者实际上并未承认权

威的正当性,我们仍可以向他主张,他应当视(经客观证成的)权威性指令为具

有规范性效力的指令.又,若行动者正确对待证成指令的规范性效力意味着他

需要视后者为取代某些行动理由的理由,那么他还必须原则上能知道哪些行动

理由被排除,哪些未被排除;他不能仅笼统地表示他将给予遵从权威性指令以

一定的优先性,因为这模糊了二阶理由与绝对理由之间的边界.〔２６〕

最后,面对他人对服务性权威观的批评,拉兹在最近期的回应中提及“(若
权威)要能发挥其作用,权威的合法性必须能够为(行动者)所知悉”,“遵从权威

唯一可靠的方法,是(行动者)信纳(某人或某机构)是一个权威者,并因此应被

遵从.”〔２７〕虽然拉兹未直接肯定行动者的认知条件是证成的一部分,但他似乎

认为行动者主观认知上认同权威的正当性与行动者对权威的遵从这两个问题

不是割裂的.

三、通常证成命题:两种解读

从前节的讨论可见行动者的认知在拉兹证成方案中的重要性.作为证成

条件,NJT和DT不能仅仅是旁观者用来评价行动者遵从权威合理与否的工

具,而要能作为行动者遵从权威的基础.所谓“基础”是指,当行动者面对某人

或某机构发出的要求遵从的指令时,他必须先信纳该人或该机构已经满足

NJT和DT,并以此为视这些指令正当并予以遵从的依据,否则,即使他未曾公

然违背这些指令,也不足以表明他承认指令的规范性效力.鉴于 NJT在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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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这也容易使得拉兹受到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关于权威性指令究竟是二阶理由抑或仅仅

是具备特别权重的一阶理由的批评.见前注〔１５〕和〔１６〕.
Raz,“TheProblemofAuthority:RevisitingtheServiceConception”,supranote〔１０〕,

p􀆰１４７．



上的抽象留下了歧义的可能,本节的重点在于厘清NJT的要旨.这并不表示

围绕DT的争议更少.恰恰相反,生活经验表明,仅就权威性指令应反映哪些

适用于行动者的行动理由一项,人们便可能争持不下.但这些争议并不触及我

们对DT的理解而仅仅发生在适用的范畴,本文且不详述.为划定讨论范围,
我将假设每当行动者需要行动时,原则上他都能识别哪些是和该行动有关的、
需被纳入考量的行动理由;我还将假设就权衡理由而言,存在一个或多个合理

答案,并且这些答案总能从对行动的事前或事后评价中获得.
如前所述,在参与者视角下的权威证成要求行动者在决定放弃仰赖自身的

独立判断进而遵从权威前,信纳遵从权威可以改善他对理由的遵循.这涉及两

种状态———遵从权威的状态和遵从自身判断的状态———的对比并评估在哪种

状态下“更有可能”(morelikely)做合理的事.“更有可能”意味着做合理的事

的概率超过了做错误的事的概率.但针对什么样的对比可用来计算概率这一

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最简单直接的理解是做合理的事在数量上多于

做错误的事.第二种可能的理解是,就单个行动而言,做合理的事的结果比做

错误的事的结果更可能发生.第一种理解下的概率是对已发生的事态的归纳

评价,而第二种则是对将发生的事态的预测.下面对这两种理解分别以“事后

证成”(expostjustification)和“事前证成”(exantejustification)作讨论.(当
然,理论上还存在第三种可能:行动者可以先对每一行动情境进行预测,然后将

所有单个预测结果汇合成集,若预测做合理之事的个案在数量上多于预测做错

误之事的个案,那么该概率结果也可以视作一种对“更有可能”的解读.但这种

解读应被排除,因为这一设想违反了一个理性行动者的设定.如果行动者能以

单个行动为单位对结果进行预测,那么最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在其他条件守

恒的情况下———他只会在那些预测能达致合理结果的情境中遵从权威,对那些

他已经预测到遵从权威可能导致错误结果的情境,他应选择不遵从权威;他不

会不加甄别地把所有个案预测汇集再根据整体计算结果决定权威是否被

证成.)
(一)事后证成

顾名思义,把NJT解读为事后证成意味着行动者先选择遵从权威者发出

的指令,然后再通过事后对结果的评估判定是否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更多情境中

做了合理之事,若是,那么该权威者便有正当性.表面上看,这样的要求似乎会

产生一个无解循环:一方面,除非行动者能先确信权威满足 NJT,否则其不应

该遵从;另一方面,除非行动者先遵从权威,否则他无法通过事后评估判定权威

是否满足了NJT.为何拉兹一方面主张遵从权威意味着行动者放弃仰赖自己

对权威性指令是否值得遵从的评价,而另一方面又以NJT这一明显要求行动

者评价遵从权威性指令的绩效的条件作为证成(及其后的遵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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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遵从权威这一行为时,将发现对该问题可作另

一种理解.显然,人们在理解NJT时想当然地认为行动者所遵从的权威性指

令即是其事后评价的指令.但也许更接近现实的是,人们在行动时,会把对前

一阶段行动的评价作为决定后一阶段行动的基础,人们通过重复的“行动—评

价—行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做到因应形势而变.由于行动者所评估的指令

合集不一定是其遵从的指令合集,我们可以重述NJT作为遵从权威的基础如下:
事后证成:给定任何时间Tn所存在的权威性指令合集Dn,如果行动者通

过遵从前一时刻Tn－１的权威性指令合集Dn－１,而非通过自身在Tn－１对诸行动

理由的考量来行动,其(经事后评价发现)在Tn－１的行动合集中因遵从Dn－１做
了更多合理之事,那么权威在Tn－１的正当性得以证成,并构成行动者在Tn遵从

Dn的基础(假设Dn－１和Dn都来自同一权威);相反,假如行动者在Tn－１的行动合

集中做了更多错误之事,权威的正当性无法证立,该行动者不应在Tn遵从Dn.
经重述后可见,把NJT理解为事后证成所真正产生的问题并不是无解循

环,而似乎是无限递归.如果每一时刻遵从权威的基础都要从上一刻的遵从中

获得,那么总有一个理论上的原点时刻T０,由于T０不存在过往对遵从权威的

评价可供参考,行动者必须从NJT外的理由中觅得遵从D０的基础(例如前述

例子中行动者因应神谕而遵从权威).但考虑到除这一理论上的原点时刻外,
事后证成都能为行动者在之后的时刻点提供遵从权威的基础,这实际上并不构

成无限递归,而是需要行动者在原点时刻的信心之跃(leapoffaith).
但对于事后证成解读更棘手的,似乎是行动者如何理解“更有可能做合理

之事”这一问题.为了更易于阐述,我们尝试对上述解读作公式化处理.这种

处理的优点在于,当我们把简洁的公式套用到现实情况的思考中时,其预见的

偏差可以揭示一些文字叙述中可能被掩藏的问题.设给定在任何行动情境

Ci,行动者X遵从权威的事后评估函数为Fx(Ci).假设当X通过遵从权威而

做了合理之事时,函数值为１;当X遵从权威但做了错误之事时,函数值为－
１〔２８〕,那么,对X遵从权威的总体绩效的事后评价(设其为E)可表示为对所有

Fx(Ci)的累加E＝∑
n

i＝０
Fx(Ci)＝Fx(C１)＋Fx(C２)＋Fx(C３)＋􀆺＋Fx(Cn).此

外,我们可对同情境下X遵从自身考量行事的事后评估作类似假设,并假设其

遵从自身判断的总体绩效为G.就如何理解拉兹所说的“更有可能”而言,最直

接的解读似乎是,只要E＞G,那么NJT则得到满足.但在事后证成的解读下,
因绩效评价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在Tn－１行动者不能同时选择遵从Dn－１
及遵从自身判断,所以Tn的绩效评价对象只能为E或G而不能同时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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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倘若行动者选择遵从权威则不存在可评价的G值,E事实上不但代表了

遵从权威的总体绩效评估,还代表了遵从权威相对于不遵从权威/遵从自身判

断的总体绩效差(E－G,代表行动者遵从权威的同时意味着放弃独立判断).
由于拉兹并未就“更有可能”是指多大可能作出解释,我们可设想E值应至少

大于０,即做了合理之事的个案过半数,行动者才有理由遵从权威,即代入前述可

得E相当于E－G＞０,即E须大于零.可见,这一设想也符合“当E＞G时,NJT
得以满足”的意涵.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限定条件E＞０实质上是上文提及的“门槛性命题”在
事后证成中的公式化表达.这意味着权威的证成不能由一个极低的 G值决

定,即不能仅因为行动者在绝大多数情境下都无法通过自身对行动理由的考量

作出正确之事,便反证得出遵从权威性指令的正当性,而不论权威是否有效地

通过正确权衡理由改善行动者的理由遵循(例如当G值为负且足够小时,我们

能轻易得出G＜E＜０而看似符合了NJT的要求).通过对事后证成的展开,
我们得知该门槛存在的原因在于,当存在E值时,不会同时存在一个可供对比

的G值,使得E可以在为负数的情况下满足NJT所指的“更有可能做合理之

事”的要求.换言之,在行动者选择遵从权威(舍弃遵从独立判断)行事的前提

下,“更有可能做合理之事”必然指的是该选择产生了事实上让行动者做了更多

合理之事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该选择相比起独立判断可能会让行动者做更多合

理之事的预测.
不难发现,上述公式中的简单叠加预设了每一个行动情境在行动者的评估

中占据相等的权重.但这一预设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日常经验:人们一般会在

考量时对涉及重大或根本利益的问题给予更高的权重,人们更关心遵从权威能

否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中做合理之事,而不大在意一些鸡毛蒜皮之事的对错.换

言之,简单公式化地计算E可能会扭曲人们真正想要的结果(可预见,若权威

仅仅让行动者在大量不大重要的事情上采取了合理行动,而在少数最根本的事

情上犯下严重错误,我们依然会得到一个大于０的E值,权威得到证成的结

论).而且,即使我们注意到权重的重要性,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径直分配权

重给每一个个案[可假设为 wi􀅰Fx(Ci),其中 wi代表权重]从而使叠加[即

w１􀅰Fx(C１)＋w２􀅰Fx(C２)＋w３􀅰Fx(C３)＋􀆺＋wn􀅰Fx(Cn)]更接近实际情

况.撇开权重分配的困难不论,权重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一个可信性存疑的预

设,即个案在我们的行动考量中具有可以互相通约的价值.但很多时候,人们

对不同个案的重要性评估只有序数偏好(ordinalpreference)而没有基数偏好

(cardinalpreference).例如,人们或许能够就在C１,C２,C３三个情境中分别做

合理之事的重要性给出C１＞C２＞C３的排序,但不能够说出C１的重要性就是C２
的两倍,C２的重要性是C３的三倍这样的事关重要程度的排序.这意味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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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总是能通过分配权重来解决个案重要性的难题.
须注意的是,以上的困难还是在我们预设了在事后评估中一个或多个合理

答案能够获得的理想情况下.当考虑到行动者的信息不完整、汲取成本及普遍

存在的合理分歧(关乎个案权重、重要性、何为合理答案)等一系列给评价带来

偏差的因素,我们发现以事后证成作为个体遵从权威的基础简直是不可能之

事.最基本的问题是,事后证成相当于要求行动者以权威的绩效作为遵从权

威的前提,此间涉及大量富争议性的、对实质性问题的评价,而这恰恰是人们

希望通过设立并遵从权威来避免的.或许,一种合理设想是,在一个充分分

工的社会中,会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人们遵从权威进行事后评价(例如某种

立法或监察机构),而一般行动者只需从这些专门机构的评价中判断他们应

否继续遵从权威,从而得以避免实质性评价的困难.但这种情况下,我们与

其说这些行动者的遵从是以 NJT为基础,不如说他们是出于对评估机构的

信任.
(二)事前证成

在事前证成解读中,行动者在任何时刻对权威的遵从都不建基于对权威过

往绩效的评价,唯评估的问题不可避免,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事前证成

中,行动者需要就每一个行动是否应遵从权威作预测,而不是像事后证成那样,
可以先遵从一定数量的权威性指令,然后对此作阶段性评估.或许可以形象地

说,事后证成要求行动者对遵从权威一事进行批发性的评价,而事前证成需要

的是零售性的评估.两种评价方式在行动者的行动考量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侧

重,试用以下例子说明事前证成的特点:
设想我们的主角X是一个刚刚被某投资银行合规部门雇佣的本科毕业

生.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天,他在自己的工作台上找到了一本公司要求其熟读

的由证监会发出的有关证券交易内部风险控制的指引(下称“证监会指引”或
“指引”).在细读该指引后,X注意到一个规管漏洞,如果公司的合规部门完全

按照指引的要求制定风控守则,公司的投资经理依然可以有办法挪用客户资金

而不被及时发现.但作为一个行业新手,即使不出于从职业角度而言的自我保

护考虑,他对自己的判断也不甚自信.特别地,他考虑到:(１)证监会是一个成

立多年的监管机构,对规管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及执法拥有丰富的经验;
(２)证监会拥有需特别授权及技术支持才能收集的数据及市场信息,而一般主

体在作决定时并不具备如此全面的数据及信息支持;(３)证监会有专门的机构

设置用以增强集体及标准化的决策流程,减少决策中的偏见及误判;(４)自己

的判断缺乏经验、技巧及程序保障.这些考虑让X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相比之

下,证监会是一个更有能力的决策机构,其决策更能够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

种与证券交易中内部风险控制相关的因素和考量中取得合理平衡:(A)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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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利益提供足够的保障;(B)把合规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C)一旦违规

行为发生,其必须易于核实及追踪.在综合考虑下,X确切地认为相比依照自

己的判断行事,跟随证监会的指引更有可能让他做合理之事,他当然地选择

遵从指引的要求办事.事不凑巧,后来发生的一起某客户资金被挪用的事件

表明X之前的判断正确,公司随即被证监会警告及罚款.但根据事前证成的

理解,遵从权威后的错误结果并不足以推翻先前证成的结论,在 X的案例

中,即使再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依然有理由选择遵

从指引.
上述例子有几点值得我们留意.首先,理由(A)至(C)显然属于DT描

述的、原本适用于行动者的一阶理由,这些理由适用于X的公司(及X本人

作为构成公司行为的一部分);权威者(例子中的证监会)在权衡这些理由后

对参与证券市场的主体作出指引,要求其遵守.与此相比,理由(１)至(４)则
并非被指引所反映(以及在行动者行动考量中应被取代/排除)的理由,它们

对起草和决定指引的具体内容没有直接意义,但它们对于X信纳证监会在风

控问题上是比他本人更有能力的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是让X在与指引

的判断存在分歧时选择遵从指引的理由.我将称(１)至(４)及与之类似的、不
直接决定具体行动内容但关乎决策能力的理由为“能力理由”,以区别于(A)
至(C)这些直接决定具体行动内容的理由.可见,事前证成的基础正是由上

述这些能力理由所提供,它们构成行动者在个案中作出“更有可能做合理之

事”的预测的依据.
其次,在前述的能力理由中,(１)至(３)是附着于证监会机构特点的理由,而

(４)则属于因X的个人情况产生的理由.这些理由的有效性并不容易随参考

系即行动者的改变而改变.即使我们把X设定为一个具备丰富从业经验者,
附着于证监会机构特点的理由仍然基本适用.〔２９〕这一点使事前证成明显有别

于事后证成,对于后者,不同的行动者可能对同样的权威性指令有着迥异的评

价,因为他们对不同情境的个案有着迥异的(但或许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权重分

配.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基于权威者的机构特点得出的对其决策能力的预测,
可能比径直评价其实际绩效(改善行动者对理由的遵循)更容易达成一致.这

并非如有的人所说的,是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的区别.实际上,什么样的

决策程序、机构设置、人员选拔方式等更有可能带来合理的决策,也属于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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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但某些情况下,拉兹表示若某人确实是某事项世上现存的最高权威,则关于该事项的

权威性指令将不可能改善该人就该事项范围内的理由遵循,即此人不可能就此事项从属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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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不难想象人们在权威者是否具备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理由上存在合理

分歧,但正如经验表明,相比起要立什么样的法,人们在应采取什么样的立法程

序以解决分歧上更易于取得一致.例如,比起事实真相和法律适用,仲裁争议

方更可能在任命仲裁者和选择仲裁程序上达成协议.当证成的着重点从对遵

从权威的实际绩效的评价转移到判断权威者是否具备充分的能力理由,这在操

作上相对减轻了行动者的考量负担,因权衡的焦点将集中在权威者相对于行动

者就一定范畴内的事项的决策能力优势.
最后,须注意的是,要求权威者具备能力理由是事前证成对门槛性命题的

表达.虽然事前证成的着重点在于权威的决策能力优势,但对这种优势的判断

必须建基于权威者的能力理由,即权威者确实具备那些能够让其合理衡量行动

理由的机构特征,而不是行动者权衡理由的能力的欠奉.换言之,倘若权威者

并不具备能产生能力理由的机构特征,那么不论行动者个人的决策能力为何,
在事前证成理解下的NJT均无法被满足.

在事前证成中行动者的考量负担更轻,并不意味着判断权威者的能力理由

是件容易的事.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决策机构内部运作流程之复杂,即使是经

过多年训练的专门人士也难以全面把握,更不用说一般的行动者.对后者而

言,大部分时候他们对机构的决策能力可能只有笼统的观感,而不清楚其具体

流程、标准、指引、人员选拔等与决策合理性的关联,亦无从得知———哪怕在知

晓机构细节和决策合理性的关联的前提下———实际操作中是否有腐败、偏见、
不法动机等使决策产生偏差的因素.可见,即使评价对象是决策能力,社会仍

然需要专门团体和机构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这一点上事前证成的解读并不比

事后证成更具吸引力.
(三)正确解读?
既然存在两种针对“更有可能遵循理由”的理解,是否有额外的理由让我们

偏好其中一种? 上文提及,拉兹在谈及设立权威的各种好处时,其中一个理由

是遵从权威能节省人们行动时的审议时间;若人们最终仍然需要考察具体权威

性指令对于改善理由遵循的价值,那么他们将无法享受到遵从权威所带来的便

利.这似乎是一个让人们倾向于采纳事前证成解读的理由,毕竟,在事后证成

中,行动者依然需要在遵从权威后回过头来评估权威是否确实改善了他们对理

由的遵循.
虽然如此,我认为节省审议时间并不足以让我们摒弃事后证成的解读.当

拉兹用“服务”这种字眼来命名他的权威观时,人们很容易想当然(但错误)地认

为节省审议时间是权威提供给行动者的服务.但正如本文第二节所介绍的,拉
兹所言的证成权威所系的“服务”有且仅有改善理由遵循一项.而通过遵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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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来改善理由遵循的要点,是为行动者服从(权威的)判断,而非摒弃判断.〔３０〕

在遵从权威前是否考察权威的决策能力或过往绩效,这当然是行动者的自由.
但若其选择不加判断,他对权威的盲从———即使客观上碰巧改善了他对理由的

遵循———将(从行动者的角度而言)违反实践理性的要求.鉴于此,虽然节省审

议时间是权威所能为行动者带来的便利,但其与权威的证成无关,因此也不能

被用以判断在两种关于证成的可能解读之间,究竟何者为更优的、应被视为正

确的解读.
一种基于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的意见或许会主张事前证成的解读

与NJT的意涵并不相符.具体而言,这种意见认为,事前证成所立足的是一种

对结果的预测,而NJT这一证成条件指向的是行动者遵从权威后的结果,因此

只有当事前对结果的预测与最终的结果一致时,才能表明NJT在客观上得到

满足.这样一来,真正决定权威证立与否的始终是遵从这些指令的结果,而不

是事前对这些结果的预测;只有事后证成的解读才能真正和NJT的意涵兼容.
本文同意NJT是一种结果导向原则的判断,亦同意服务性权威观的证成

方式在学说分类上属结果主义范畴,但本文对NJT的解读———特别是关于事

前证成的部分———有别于这种反对意见的地方在于,本文并没有把“事件发生

过后的状态”作为对“结果”的唯一正确理解.尽管无法在此赘述,本文想简要

指出的是,在结果主义的范畴内部存在对“什么样的状态能构成与证成相关的

结果”的不同理解,其中既包括过去时的、把确实已发生的事态视作结果的理

论,也包括将来时的、以预测或企图达致的事态作为结果的理论;不同的结果主

义理论的共同点仅在于,都通过某种状态(“结果”)来正当化那些能促使这些状

态发生的行为,不论这些状态是否已经发生.〔３１〕在事前证成的解读下,改善行

动者的理由遵循被理解为是一个企图达致的结果(intendedconsequence)而不

是一个事实结果(actualconsequence),而通过企图达致的结果正当化对权威

的遵从同样符合结果主义的论证规范.又,当与证成相关的是企图达致的结果

时,即使后来预想的结果并未事实上发生,也不会否定证成(参见之前的证监会

的例子)———这完全符合拉兹有关“权威的证成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遵从指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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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兹的用词“摒弃判断”(surrenderofjudgment)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种是哈特所持

有的,认为从属权威的行动者摒弃了对权威性指令的内容价值的思考(deliberation),拉兹认为这

种观点是对从属权威这一现象的误解.对此他特别提出第二种、更可信的理解,即从属权威实质

上切断了行动者对权威性指令的内容价值进行独立判断与依照该判断行事之间的关系.在这种

理解下,行动者可以自由地臧否权威性指令的内容价值,但他们将不依照自己的思考结论决定是

否遵从权威.有关讨论,See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３９．
WalterSinnottＧArmstrong,“Consequentialism”,inEdwardZalta(ed．),TheStanford

Encyclopediaof Philosophy (Summer２０１９Edition),at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
consequentialism/(lastvisitedJuly．２０,２０１９)．



行为都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论断.〔３２〕由此可见,以与结果主义不合为由拒

绝事前证成的解读,其实暗中预设了事后证成的立场,认为只有已经发生的

事态才能构成与证成相关的结果.但本节论述的意图正在于指出对 NJT的

解读存在两种可能,我们不能以预设其中一种解读立场为由来拒绝另一种

解读.

四、余论:参与者视角的困难

本文的中心论题是,若服务性权威观可被视为对理性悖论及权威与自主的

矛盾的解决方案,其证成必须在一种参与者视角下完成.该视角要求从属权威

者原则上能够认识到他们对权威的遵从乃基于权威能够改善他们对理由的遵

循,使他们更易于做到(根据原本适用于他们的一阶理由可得的)他们本应做之

事.当行动者———或基于对过往遵从权威的绩效的评价,或基于对权威者决策

能力的评估———信纳权威能够改善理由遵循时,权威的正当性得以证成,行动

者应视其指令构成内容独立理由及排除性的二阶理由,取代部分原本适用于他

们但已被权威性指令所反映的一阶理由.
上节亦提及,无论我们采取哪种对NJT的解读,行动者对权威的评价都不

可避免.这要求他们具备大量未必每个人都能够获取的信息、专业知识、思辨

技巧、生活经验等,因此在现实情况中这种评价不大可能由行动者个人完成,但
在充分社会分工下,可能存在众多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组织、团体、机构等能够

自发地完成这些评价,而对这些评价的信赖将成为行动者遵从权威的基础.
值得澄清的是,虽然在本文对NJT的解读下,对权威的绩效或对权威的决

策能力的评估将直接决定行动者应否遵从权威,但这并不违背拉兹所说的从属

权威意味着行动者切断了评估与行动之间的关联.原因在于,拉兹所关注的是

切断对具体权威性指令的实质价值的评估和遵从行为之间的关联,这与事后证

成和事前证成的解读都兼容.在事后证成中,行动者的评价的对象是过往遵从

权威性指令的实质价值,而不是他将遵从(或不遵从)的、未来的权威性指令的

实质价值.换言之,实质价值评估中涉及的权威性指令集合并非行动者所要遵

从的权威性指令集合.在事前证成中,正如上文证监会例子所示,行动者的评

估对象并不是具体权威性指令的实质价值,而是权威者的决策能力(所谓能力

理由).由此看来,虽然本文在对NJT的解读中揭示了对权威的评价与遵从行

为之间的必然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会从根本上否定遵从权威在理论上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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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现设想我们确实为行动者解决了根据NJT来评价权威的问题,但这才仅

仅解决了认知问题的一半.须记得,DT也是证成的一部分.虽然DT描述的

是针对权威者的要求,似乎与行动者的认知条件无关,但行动者若要让自己的

行为符合PT的要求,他们必须原则上能知晓哪些一阶理由因已被权威者在制

定指令时权衡过而被排除,哪些理由因未被排除所以可能在特殊情况下盖过权

威性指令的要求.退一步而言,即使行动者并不能总是预先知晓所有原本适用

于他的理由———因为特定的理由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会被触发〔３３〕,他也必须

先知道哪些原本适用的理由已被权威性指令排除,从而得以在那些之前未被触

发的理由被触发时识别它们.这当然不意味着行动者要知道权威者是怎样权

衡理由以及同意后者的权衡结果,他仅须知道哪些理由被权衡了即可.〔３４〕 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某些能提供所谓“权威评估”的组织、团体、机构确实会向公

众公开其权衡的理由及方法,但这些权威在性质上大多属于提供参考意见性质

的“理论权威”(theoreticalauthority),而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能够向行动者发

出具有约束力指令的“实践权威”(practicalauthority).〔３５〕而在我们的政治和

社会实践中,最接近向行动者公开其权衡理由的权威是如法院、裁判所、仲裁院

等司法或半司法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作裁决时有专门的程序供争议方陈

述与其主张相关的理由,权威者在权衡这些的理由并作出对争议方有约束力的

裁决后,争议方不得再诉诸原本的理由行事,因一经裁决那些理由将被裁决的

效力所取代.〔３６〕

但在这些机构外,我们很难找到向行动者提供被权衡理由的权威机构.虽

然在某些实行代议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员通常会在法律草案进行表决前就草

案内容进行公开辩论,公众或可从中得知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权衡了哪些理由,

但这些辩论并不总能反映在决定法案内容的过程中所权衡的理由:有时候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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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DavidEnoch,“ReasonＧGivingandtheLaw”,inLeslieGreenandBrianLeiter(ed．),
OxfordStudiesinPhilosophyofLaw:Volume１,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p􀆰１Ｇ３７．

Shapiro富有洞见地指出当行动者无法确定哪些一阶理由被权威性指令排除、哪些未被

排除,及不确定排除与否是否恰当时,逻辑上他们只能诉诸自己对一阶理由的再判断来作为行事

依据,因而无法真正遵从权威性指令.SeeShapiro,“Authority”,supranote〔４〕,pp􀆰４１４Ｇ４１５．但

本文认为这一反对意见只有一半(关于行动者须知道哪些理由被权衡、哪些未被权衡)正确,因为

遵从权威的要旨正在于行动者不需要同意权威者对一阶理由的权衡而选择遵从权威性指令.所

以,遵从权威只需行动者能知道权威性指令反映了哪些理由,而不需要他们信纳相关理由被恰当

地反映在指令内容中.
关于理论权威和实践权威的区分,See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

pp􀆰５３Ｇ５４;Raz,“Authority,Law,andMorality”,supranote〔９〕,pp􀆰２１１Ｇ２１２．
Raz,TheMoralityofFreedom,supranote〔４〕,pp􀆰４１Ｇ４２．



策略考虑议员可能会选择不公开法案背后的某些考量,又或者有的议员仅仅跟

从政党内部决定的路线方针投票.在行政决定中,能让行动者知晓哪些理由被

权衡了的做法则更为罕见.虽然行政机关可能会对其工作人员就某类型的行

政决定作出时所应考虑的理由给予指引,但一方面这些指引通常只以内部参考

形式存在,另一方面自由裁量依然在这些决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见,在大

量事关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威性指令中,行动者无从得知指令反映了哪些行

动理由.因此,即使他们信纳权威性指令确能改善他们对理由的遵循并因此尝

试遵从,他们也将无法以符合PT描述的方式规范自己的行为.
上一段的讨论指出,就算假设权威者对理由的权衡客观上是合理的,我们

依然面临着被权衡的理由如何进入行动者认知这一难题.这一困难削弱了服

务性权威观作为解决理性悖论方案的可操作性,因为倘若从属权威者无法得知

权威性指令作为理由的强度和限度,他们相当于只能把权威性指令笼统地当作

绝对理由或普通一阶理由来遵从,而这后一种正是理性悖论所描述的情况.当

然,服务性权威观于实践中可操作性的强弱并不必然影响其作为规范性理论的

可信性及价值.很多时候,正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未能达到规范性主张的要求,
才恰恰体现了该主张的批判或指导价值所在.但同时须注意的是,在理论构建

的应然与可达致制度安排的实然之间,不应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当研

究的现象属政治及法律实践之范畴时.遵从权威是一种渗透到人们生活日常

方方面面的实践行为,若对正当权威概念化和理论构建后所提出的是一个难以

企及或在实践中面临巨大操作困难的规范性目标,那么意识到这些困难的存在

至少应被视为一个能促使我们再思考这样的概念化和理论构建是否恰当的

契机.
讨论至此,本文的论证思路可被简述如下:拉兹为了解决理性悖论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种对权威的规范性效力的概念化方案(权威性指令构成一种综合一

阶和二阶理由的理由).一种概念化方案的可信性,除了取决于其是否切合人

们的生活经验,还取决于其能否被一套相应的规范性叙事支持.NJT和DT正

是拉兹用以支撑其概念化方案的规范性理论构建.本文指出这套规范性理论

构建所提出的目标在实践上可能面临诸多难题,但并非以此推论出该规范性理

论的不可取,而是希望以此引发学界进一步思考是否应对拉兹理论中的概念及

规范性部分作出调整.毕竟,对权威问题的哲学化是一个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取

得反思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的过程.
上文亦提到,一种能搁置行动者认知给证成带来的难题的解析进路是撤退

回观察者的解释性视角来看待服务性权威观.在这种视角下,行动者对权威的

遵从将被视作给定,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在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下这种现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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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如第二节所述,NJT和DT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

客观条件;从属权威者可以对这些条件是否被满足一无所知,而其遵从权威的

行为恰好在观察者看来是合理的.但他们不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恰好按

照PT所描述的以二阶理由看待权威性指令.因此,观察者视角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似乎难以对PT在证成方案中的角色作出合理解读,但PT恰恰是解

释遵从权威不会导致理性悖论的关键.拉兹曾写道:“法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是通过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理解自己来推进我们对社会的理解.”〔３７〕或许就

PT而言最可取的解释性解读是,虽然我们大部分时候并不清楚自己为何及如

何遵从权威,但由于在某些时候权威性指令的确在进入我们的行动考量时显露

出类似排除性的特征,所以PT可被视为勾勒在理想条件下这种思维结构的形

态及其与权威证成条件的关系的尝试.换言之,哪怕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位从

属权威者能够按照PT所描述的方式遵从权威性指令,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如

下判断:当从属权威者能正确理解正当权威与行动理由的内部联结且拥有足够

的信息以克服认知困难时(理想条件得以满足),他们将可以按照PT所描述的

方式遵从权威性指令.这种解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观察者视角下的权

威证成与PT的关系,但不变的是,由于在非理想条件下行动者的从属权威行

为与权威证成之间缺乏直接联系,他们遵从了正当权威这一事实仍然无助于解

决理性悖论.可见,无论行动者认知是否被理解成证成权威的条件之一,就解

决理性悖论而言它都是无法绕开的.
退守观察者视角不但可能削弱拉兹对理性悖论的回应,甚至会影响服务性

权威观在法哲学领域的贡献.本文目前的讨论并未触及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

律实证主义的经典辩论,这是由于该辩论的核心议题———在确定法律规范具体

内容时是否可诉诸包括道德原则在内的非事实性资源———与本文的议题尚无

交集.本文的讨论建立在假设行动者能够知悉权威性指令的具体内容并予以

遵从的基础之上,对他们在确定这些指令的内容时是否诉诸非事实性资源本文

并未预设立场.在这一点上,本文的讨论既可与法律实证主义,也可与非法律

实证主义的立场耦合.但假如上文列举的认知难题将迫使我们在理解服务性

权威观时退守观察者视角,则PT并非必要(因PT并非遵从权威的构成要件,
而是遵从权威但不会导致理性悖论或与自主矛盾的要件).若PT与NJT和

DT之间的联系无法证立,那么以服务性权威观作为支撑的排他性法律实证主

义的立场也将难以维系,这是由于来源命题(sourcethesis)的有效性建基于拉

兹所宣称的“法律在其性质上必须能以正当权威的形式存在”的主张,而这里对

９０１作为行动理由的服务性权威

〔３７〕 Raz,“Authority,Law,andMorality”,supranote〔９〕,p􀆰２３７．



正当权威的理解(因需要消解理性悖论)必须是实践性的而不能仅仅是解释性

的.当然,这是延伸本文讨论的一种可能,但对此我们需要更严格地论证退守

观察者视角是解读服务性权威观的必然结果.本文暂且满足于仅仅指出若要

坚持参与者视角下的实践性理解我们需要面临的难题,以及采纳观察者视角下

的解释性理解可能需要面对的代价;对于解决这些难题或论证放弃解决它们的

必要,则有待将来的探索.

(审稿编辑　谢可晟)
(校对编辑　包康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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